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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西田几多郎对“善”的研究具有诸多的创新之处，他认为善是纯粹经验状

态下意志的发展完成，是理想的圆满实现，也是知情意一体状态；相比较而言，洛采从感觉出发，试图

首先以感觉作为善的价值标准，再通过对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建立起善的客观价值标准。西田几多郎和洛

采在自己的体系中都赋予了善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二者“善”的体系进行比较，并指出二者的

可取之处与不可取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使二者的优势能互相补充，互相

兼容于一个更大的体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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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odness” is the primary concept of ethics. Kitaro Nishida’s research on “goodness” has many 
innovations. He believes that goodness is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on of the will in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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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ure experience, the perfect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and the state of being informed. In contrast, 
Lotze starts from feeling, trying to first use feeling as the standard of good value, and then estab-
lish the objective value standard of goo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Both Kitaro Nishida and Lotze have given kindnes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ir sys-
tem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two systems of “goodness” and points out the merits 
and undesirable points of the two. On this basis, by building a more open system,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b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under a larg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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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对善进行了一番讨论，他认

为善作为目的存在于诸多实践活动当中，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说：“每一种技艺与研究，同

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作为目的。”“善作为目的”在洛采(Hermann Lotze)这里发挥

到了极致，他认为“善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是一切事物保持现状的目的”[1]。在另一处，洛采断言：“一

切形而上学的真理都只存在于依赖于善的原则的世界所必须假定的形式中”[1]。洛采主张善的价值是通

过感觉来理解的，即快乐–痛苦是善的价值标准。同样，西田几多郎(にしだ きたろう)认为善的实现与

幸福的实现一致，而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在《善的研究》一书中他对“善”提出了全新的阐释，他以

意志来定义善，即他认为善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是我们的内在要求即理想的实现。 
本文试图从二者关于“善”的论述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三个问题：1) 西田几多郎与洛采关

于“善”的论述何以值得进行比较，同时通过对此问题的考察来揭示两位哲学家关于“善”的论述的可

取之处与不可取之处。2) 西田几多郎与洛采关于“善”的阐释有哪些相似之处？并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批判“快乐主义”的片面性；追求“善”与幸福的一体性；阐释“真”、“善”、“美”的域化性。3) 通
过构建一个更为开放的结构，试图使二者的观点能够在实践哲学领域更好的相融，逃脱非此即彼的藩篱。 

2. “善”的定义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本文以善为线索，通过梳理西田几多郎与洛采的善的理念，以彰显二

者在不同层次上对善的界定。西田几多郎从纯粹经验出发，认为善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是理想的圆满实

现，是知情意的一体状态。与西田几多郎不同，洛采从感觉出发，从调和规范主义与快乐主义入手，在

认识到了感性在善中的片面性之后，企图综合感性和理性的综合方式，为善提供一个客观性的标准。 

2.1. 西田几多郎的“善” 

1911 年，西田几多郎 1 (にしだ きたろう以下简称“西田”)发表了《善的研究》。西田的理论是一

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学，“因为西田认为知情意的纯粹经验是原初状态，意识现象是唯一实在，

Open Access

 

 

1西田几多郎(1870~1945)，日本哲学家，生于日本石川县河北郡。1883 年入金泽师范大学，后托病退学，进行自学；以后转入东京

帝国大学哲学科选修科。著有《善的研究》《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从动者到见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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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先验的特征；因为西田主张通过知的直观，通过至诚来达到对意识现象的认识，所

以他的伦理学具有直觉的特征，因为西田主张善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所以他的伦理学具有意志论的特征”

[2]。但总的来说，西田的伦理学是活动主义的伦理学，即善是意志作为一种活动来完成，意志作为分化

发展的纯粹经验，也在大的统一上不断分化，不断统一，不断生成。 
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提到，所谓善只能从意识的内在要求来说明，而不能从外界来说明，……真

理的标准归根结底在于意识的内在必然性，与此相同，善的根本标准也必须从这里寻求[3]。笛卡尔的理

性主义假设就是从主体自身的意识出发，即他认为任何真理都应该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首先

应当怀疑一切，尤其是整座“真理大厦”的基础，否则真理之厦随时有可能会坍塌。“由于很久以来我

就感觉到自我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靠不住

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

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

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4]。与笛卡尔相似，西田认为善的标准也应当建立在稳靠的基础上，

即“奥古斯丁和笛卡尔等回到最根本的地方进行思考的人都是从意识的内在必然性出发的，与此相同，

善的根本标准也必须从意识的内在必然性中寻求”[3]。 
那么究竟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善的呢？西田认为，必须从意志本身的性质来说

明善究竟是什么？而行为的主要部分其实就是这种内在意识现象的意志。那么意志究竟如何产生呢？意

志与行为动作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西田认为，在内在意识中，首先有一个联想方向上的肉体或精神的

因素，它在意识上表现为冲动的感情(“动机”)，这种感情成型之后就是一种欲望，这是意志的第一步。

在这期间，意志也会受到其他欲望的干扰和竞争，只有在竞争胜利之后，才能称之为“决意”，决意是

内在意识的统一作用，决意的达成代表意志的完成。在诸多欲望竞争过程中，人作为主体会通过联想或

经验想到结果的观念，而最有力的欲望就会占据欲望的主要位置，发展成行为动作。所以善就是我们的

内在要求即理想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意志的发展完成，西田把这种根本理想的伦理学说叫做“活动

主义(energrtism)。 
“活动主义”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

第四节中把幸福作为最高善，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最高的善，而幸福就是最高的善，因此人生的

目的是幸福，幸福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涵义是指人的肉体与灵魂活动的圆满的实现，尤其是指人的灵魂

的最好的思想活动的圆满实现[5]。西田根据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解释，发展出了“活动主义”伦理学，

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eudaimonia)。但是要想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不是在于寻求快乐，

而是在于完整的活动”[3]。 
作为完整活动的善，它以意志活动为表现形式。那么意志是什么呢？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完整的

活动呢？西田认为，意志是一种意识，当它作为意志的目的加以观察时，仍然是意识的活动，即“一切

意志的目的，如果直接加以观察时，也仍然是意识以内的事实”[3]。作为一种意识，它是纯粹经验的分

化发展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意志作为一种目的是使客观服从于主观，也就是说，意志的实现是主体去

改变现状，使事情的发展符合自身意志，但同时也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即“在意志动作方面，即使有一

个欲望，也不能立即成为意志断然行动，而是要参照客观的事实”[3]。总归来看，这也只是从主客二分

来看待意志，归根到底，意志作为目的的实现是从主客一体状态来看的，即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意志时，

会根据客观事实来评判是否具有可行性。此外，为了更加系统的阐释意志的根本含义，西田把意志和知

识进行区分，他认为意志与知识并无明显区分，二者的区分不在于意识的内容，而在于其所在体系，即

“知与意的区分不在于意识的内容，而是根据其体系内的地位来决定”[3]。比如，当我想到水时，想喝

它时是意志，分析它时就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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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意志的发展并非完全是善的一种活动，而是在理想信念实现的时候会产生满足的感觉，

反之会产生不满足的感觉[3]，这种理想信念的实现可能会导致愉悦的感觉，但并非以愉悦为目的。与快

乐主义把快乐作为目的不同，快乐主义认为意志是以快乐的感情为目的，快乐就是善；但是活动主义的

观点是，理想信念的实现才是善，即并非所有的理想信念都伴随快乐的感觉。比如，杀身成仁，为了更

高的理想而牺牲生命，这个过程不仅没有伴随快乐，反而有可能遭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活动主义与快乐

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个追求完整的活动及其满足感，一个以快乐本身为目的。 
从更深层次来讲，意志的发展完成是对诸多意识的统一作用，而对于这种整体进行统一的最深的统

一力就是我们的所谓自我。基于此，“意志的发展完成，立即成为自我的发展完成，因而可以说善就是

自我的发展完成(self-realization)”[3]。一方面，西田的意志既是纯粹经验的分化发展，又是纯粹经验的

更深层次的统一；另一方面，西田认为：“我们的精神发展出来各种能力，能达到圆满成熟的就是最高

的善。”可以说，在自我完成最深的统一的时候，善也就实现了，而意志是最能表现出这种统一力的。 
综上所述，西田认为善是理想信念的实现，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是一个完整的活动。在内心的理想

信念实现的时候，就产生了满足的感觉，其行为的价值是善；反之，则产生不满足的感觉，其行为的价

值则是恶。在此意义上，西田与洛采的体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洛采在其伦理体系中以感觉来作为善的

价值标准，只是西田的满足感是以结果即理想信念得到满足生发出的感觉，洛采则直接以苦乐感为价值

基础。从宏观层面来看，二者都致力于寻求如真理的普遍有效性那样，建立起善的客观价值标准。 

2.2. 洛采的“善” 

与西田几多郎不同，洛采 2 没有关于伦理学的完整的著作，因为他的实践哲学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就

逝世了。尽管如此，在洛采的其他著作中依旧能窥见他的伦理体系。在洛采的伦理思想中，善的理念在

他的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善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是一切事物保持原状的目的。洛采断言：“一切形而

上学的真理都只存在于依赖于善的原则的世界所必须假定的形式中”[1]。在其它地方，洛采例举了善、

美、神圣(holy)或公正(righteousness)，构成了我们心中有价值的理念[1]。 
在洛采的著作中，他试图以“善”来沟通规范主义与快乐主义伦理学长久的二元对立，康德的规范

伦理学以理性律令作为道德善的最终原则，从而把感觉与意志放在了完全从属的地位。而快乐主义则把

感觉和意志的满足程度作为道德与生活评判的标准。洛采认为二者都是对善的片面表达，他清楚地看到

在道德生活中同时承认感性和理性因素的必要性。就规范主义伦理学而言，洛采认为，“康德伦理学的

纯粹形式性质使他感到厌恶”[1]。“无条件的‘应当’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有条件的‘应当’是可能的，

它会给遵守或不遵守规定的规定带来好处和坏处”[1]。洛采批判了康德的规范主义理论，他认为人们不

会去遵守“无条件的应当”，“无条件的应当”不具有现实性，它只是形式层面的构建。相反，随着时

代的变化，规定我们行为的准则必定会纳入各个时代的感觉与意志的实质内容。 
洛采对规范主义和快乐主义伦理学的调和，使得他的伦理学体系既包含理性因素也包含感性因素，

这使得其伦理学更能体现“善”的价值。“而善和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是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良心达到的”

[1]。洛采并没有明确定义良心是什么意思，他显然认为这是一个理性原则，然而作为人类心灵的一个基

本特征，这一原则预设了一种原始的“道德感”。“善和善的事物的概念是在感觉的基础上通过良心达

到的。良心认可并命令、吩咐某些性情和行为，我们称之为善”[1]。对于某种外部刺激，大脑会根据其

本性做出反应，即我们所说的道德感和判断，这便是良心的机制与发用。 
“善”的概念在洛采的整个体系中具有主导作用，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开端在于伦理学。不仅如此，

 

 

2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1817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鲍岑市，医学与哲学双博士，25 岁时成为哲学教授，长期在哥廷根

大学任教，1881 年在柏林大学教职上病逝。著有《形而上学》《逻辑学》《小宇宙》《医疗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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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采看来，真理、实在和价值的最终综合都服从于善的最高原则。洛采的整个系统的关键在于他确

信这三个领域最终是一个统一体。只有一种真正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我们看来是“在一个要实现的

目的的三重意象之下，即首先是某种确定的、所渴望的善，然后由于它的确定性，是一种形成了的、

发展着的实在，最后，在这种活动中，是一种不变的规律在支配”[1]。“自然的整个总和不过是实现

善的条件”[1]。而真理与实在也是不能分离的，真理存在并在实在中实现自身；实在自身的存在及发

展会显现出某种规律。真理和规律“不可能先于、外于、介于或高于被认为是善的事物”而存在于这

个世界之中[1]。 
在洛采的美学论述中，他也阐述了与善相似的美学观点，他坚持认为我们只能以一种理念或理想的

形式来理解美。美首先是一种审美快感的主观感觉，但是很快我们就必须给美加上一种客观的实在性。

它宣称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快乐[1]。审美判断是建立在对美的对象的沉思中的即时快感的基

础上，但涉及到对具有普遍和绝对价值的理念的引用。美的事物的价值不在于它带给我们的仅仅是感知

的快乐，而在于对快乐所代表的世界的目的论意义的理解。在伦常生活中实施的“仁爱”行为所伴随的

愉悦本身即为一种“美感”。“美”正是洛采最为倚重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显现于心灵的感觉体验中：

“我们人类高级文化中相当部分是这种感觉持续显现的结果。”而“愉悦自身便是那光亮，存在着的东

西在这光亮中显现出其优与美”。可以说，“美”这种价值是洛采整个价值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其他领

域中的一切矛盾和对立在某种程度上都可通过 “美”价值得以和解。 
西田从内在意识意志出发来定义善，尝试建立起像真理那样牢靠的伦理体系，他以意志作为一种目

的活动来刻画善，尝试以理性来规导意志活动的完成，赋予善一种客观价值性，显然他成功了，即善的

标准不再以僵硬的义务或法则来评定，而以意志活动完成与否来进行价值评判。但它忽视了具体的实质

内容，尽管意志活动的顺利完成会产生一种满足感，但是，如果一个恶的意志活动顺利完成，人的精神

也会获得满足感，例如我有一个抢劫的意志，抢劫的意志活动完成以后，这个意志活动及其动作的完成

究竟是善的行为还是恶的行为？ 
洛采通过调和规范主义和快乐主义，尝试以感觉为善的实质内容，以理性来建立客观价值标准，最

终形成一个既有内容又能保证为真的善的体系，尽管最终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但这次尝试既指出了规范

主义与快乐主义的片面性，又给近代的伦理学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但是，道德如果最终取决于感觉数

据，而感觉又是主观性的，主观性的感觉被看作客观的标准，这样的客观标准真的具有普遍性吗？洛采

极力想要论证的是善的客观性，但是善又是从主观的感觉数据标准来衡量，这是自相矛盾的。洛采极力

想要做的是与快乐主义划清界限，最后又回到快乐主义的立场，这难道不是在背离自己的轨道？事实似

乎是，虽然洛采十分清楚地看到理性和感性都不足以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并欣然同意将两者都考虑在

内，但他未能理解它们在道德生活中的综合方式。不仅如此，他也未能清楚地理解这种综合的缺乏和需

要。这种双重失败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注意到的价值标准的动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理论并不令人

满意，因为它包含了矛盾的成分。 
从对二者伦理体系的基本阐述可以看出，二者都在其体系中赋予极大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西田是

以纯粹经验为本体，以意志为统一力，以意志活动的不断分化、不断统一来发展出自己的伦理体系；而

洛采直接从善本身出发，以善为基础构建起形而上学和实在论，而善的实质内容必须要以感觉来充实，

善的稳固性又要以理性来规导。 

3. 二者对“善”的阐释及其相似点 

在梳理的过程中，本文从三个角度来阐释西田几多郎与洛采的相似之处，并逐层次递进，分别是批

判快乐主义的片面性，追求善与幸福的一体性和阐释真善美的域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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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批判“快乐主义”的片面性 

西田把“快乐主义”划分在自律伦理学当中，指的是一种以苦乐感情为根本的伦理体系。快乐主义

有两种：一种叫做“利己主义的快乐”，另一种叫做“公众的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快乐把自己的快

乐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认为即使是为了别人而有所作为，其实也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快乐，所以自己的

最大快乐就是最大的善[3]。而功利主义是以社会公众的快乐为最高的善。西田认为，即使承认作为快乐

主义的根本假定的快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那么快乐主义的价值规范真的就能充分规范人的行为吗？如

果是严格的快乐主义的观点，快乐的量是同等的，正如边沁所说：“当快乐的量相等时，图钉与诗歌同

善”，那么我们判断每种物体所带来的善的评价标准和计算规则是什么？即使穆勒承认快乐有各种性质

上的差别，从而价值也有所不同的话，那就必须得承认在快乐作为判定标准之外还有一个更本原的价值

标准，但这与快乐作为唯一标准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快乐是否在强度上胜过另一个快乐，是很不明确

的”[3]。既然确定一个人的快乐都这么困难，那么像功利主义要确认公众的快乐是更加困难的。所以，

如果善恶的区别只能由苦乐的感情来确定，而不能提供正确的客观标准，这在道德上是不能说明善的命

令性质。另一方面，把快乐当作善的唯一目的来追求，是不符合人性自然的事实。 
对快乐主义而言，洛采并不认同利己主义式与功利主义式的快乐主义。首先他认为，“价值的概念

只有在涉及一个能够感觉的内容时才有意义”[1]。所有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来理解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价值，除非它在某些存在者或其他有享受能力的存在物那里能产生愉悦”[1]。
洛采不认为我们具有集体式的快乐，像功利主义这样的最大多数人的快乐是没有明确的内容的，正如洛

采所说，“但正如没有普遍的快乐，每一种快乐都有明确的内容一样，幸福的世界目的不是在普遍意义

上实现的，而是在具体的意义上实现的[1]。对于利己主义个人式的快乐主义，洛采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

洛采认为，“对于感觉来说，自我的福利并不是更大的，必须为最高命令的内容而牺牲”[1]。他认为利

己主义式的自爱最终会服从于更高的原则——仁爱(benevolence)，自爱原则必将会走向仁爱，“如果利己

主义有任何至上的主张，我们会发现这种主张的最后痕迹被良知进一步要求仁爱作为行为的最高原则这

一事实所否定”[1]。这里呈现善“价值”的仁爱行为所伴随的并非低层次的快乐，而是高层次的“愉悦”

[6]。洛采致力于从感觉出发，以苦乐感为基础，首先建立起主观的内在价值标准，随后基于理性原则，

建立起善的客观价值。可见洛采认为以快乐主义为基础的苦乐感只能是价值的来源，而不能成为客观的

价值标准，但洛采并不否认感觉的重要性，只是否认以苦乐感作为最终的价值标准。 

3.2. 追求“善”与幸福的一体性 

在《善的研究》中，西田几多郎所构建的“活动主义”伦理学说源自亚里士多德所归纳出的一种伦

理，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3]，而西田在此基础上认为，要想达到幸福，达到这种目

的的途径不是在于寻求快乐，而在于完整的活动[3]。西田认为，以往我们追求善，遵循善的法则往往会

克制自己的天性，压抑自己的自然倾向，但这反而违背了善的本性。 
所谓道德的义务或法则，其价值并非存在于义务或法则本身，相反是基于大的要求而产生的。由此

可见，善和幸福不但不相互冲突，反而可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善就是幸福[3]。 
善与幸福并不是相悖的，不是像斯多葛学派所提倡的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要

求或实现理想的时候总是幸福的。西田接着指出在善的背后总是伴随幸福的感觉，而幸福并不总是快

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很幸福。所以，西田认为：“真正的幸福反而应该从严肃理想的实现

而获得”[3]。 
洛采把幸福增加到了“所有有价值的综合体”，在其他地方，洛采列举了善、美、神圣(holy)和公正

(righteousness)，构成了我们心中有价值的东西。在《宗教哲学》中，洛采探讨了世界目的的概念。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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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世界目的只能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只有快乐或“幸福”(blessedness)才具有最高价值[1]。“没有

什么比幸福更能成为世界的目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幸福更能无条件、直接的肯定自身的价值’”[1]。
在洛采这里，善与幸福是一致的。但与此不同的是，洛采所认为的幸福不是普遍意义的，而是在具体的

意义上实现的。正如洛采所言，“价值的概念只有在涉及一个能够感觉的内容时才有意义”[1]。 

3.3. 阐释“真”、“善”、“美”的域化性 3 

西田的真(纯粹经验)、善、美的概念的判断标准遵循同一个内在要求。所谓善是纯粹经验分化发展下

的意志活动的实现，当意志发展完成时，就达到了知情意的状态，这时的满足感就是知情意中感觉的彰

显。美也一样，“所谓美是在事物照理想一样实现时所得到的感觉。所谓照理想一样实现，就是指这一

事物发挥其自然的本性而言”[3]。花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花在显示它的本性时是最美的。按照这种理

解，当人在实现其自身的本性时就会引起一种美感，美感也是知情意一体状态下感觉的生发，所以善就

是美。同样，实在的概念与善的概念也是一致的。西田把实在概念理解为“一个事物的发展完成是一切

实在成立的根本形式，所以无论精神、自然或宇宙，都是在这种形式上成立的”[3]。在这里，我们可以

窥见西田的实在概念与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思想的关联，当一个潜能的东西发展完成时，就变成

了实在的东西。“所谓真理，将是符合事实、能够实现的思想”[3]，这与善是一致的。作为自我发展完

成的善，是指服从自我的实在规律而言的，也就是说同自我的真正实在相一致的便是最高的善。也就是

说，“构成判断价值的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实在统一力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3]。 
可以看到西田明确地致力于真善美统一问题的研究，他把真善美统一的真谛规定为实在世界的本体

完整、阐发为主客合一的圆满体现。在伦理观中，他通过自己对善所作的界说论证了三者如何统一的依

据。他对真善美统一的看法最后还是落实在实在观上，“自我和宇宙有着同一根基，因此在我们自己的

内心里，在知识上作为无限的真理、在感情上作为无限的美、在意志上作为无限的善，都能感到实在的

无限的意义”[3]。 
在《善的研究》中，西田认为，意志作为内在意识的统一力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自我才是对诸多意

识进行统一的最深的统一力，由此可见，意志的发展完成，就是自我的发展完成，所以，善就是自我的

发展完成、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由此，人发挥人的天性自然就是人的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圆满

实现[entelechie]就是善)。美是什么呢？西田认为，“所谓美是在事物照理想一样实现时所得到的感觉。

所谓照理想一样实现，就是指这一事物发挥其自然的本性而言”[3]。这样善的概念就接近于美的概念。

一朵花如果发挥它的自然天性，它就既是善的也是美的。人也一样，当人圆满实现自身，发挥自身的天

性时，就既是善的也是美的，即“善就是美”[3]。西田认为，善和美的统一在古希腊就产生了，在柏拉

图的思想中表现得最明显。同样，西田认为，善的概念与实在的概念也是一致的，一个事物的发展完成

是一切实在成立的根本形式[3]。所以，所谓构成判断的价值的基础的内在的要求和实在的统一力实际上

是一个东西。由此，西田以事物的发展完成和圆满实现，来对真、善、美进行了统一，他把真善美统一

的真谛规定为实在世界的本体完整、阐发为主客合一的圆满体现。 
同样，洛采也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性，但洛采更加强调善是最高原则。洛采首先强调真理、实在与价

值的统一性，强调实在与真理服从于善的同时，这三个领域构成一个宇宙。这三者的区别仅仅是思想上

的区别。真理与实在是无法分离的，真理存在并在实在中实现自身，而善并不是远离世界的东西，它盘

旋在世界之上，引导它自己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宇宙是存在的一(one being)，在它里面，实在、真理和

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1]。在洛采的美学论述中，洛采坚持认为我们只能以一种理念或理想的形式来理

 

 

3域化性与线性相对，指的是从整体把握事物的本质，以一种动态的模式来看待事情本身。对域化性的具体解释参见论文张柯《论

海德格尔“四重一体”思想的起源——基于<黑皮笔记> (GA 97)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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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美。“美首先是一种审美快感的主观感觉；但我们很快就必须给美加上一种客观的实在性。它宣称的

普遍有效性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快乐”[1]。审美判断是建立在对美的对象的沉思中的即时快感的基础上的，

但涉及到具有普遍和绝对价值的理念的引用。与善相同，洛采认为，美不是主观的感觉，而是具有普遍

性的对价值的理念的引用，而价值总是与事物的实在不可分割，也就是说，美是对对象，对实在的沉思

中，获得的即时快感，可以说，“美”价值是洛采整个价值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其他领域中的一切矛盾

和对立在某种程度上都可通过“美”价值得以和解。由此可以看出，洛采也致力于对真、善、美进行统

一，试图从善原则出发，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 

4. “善的意志”何以可能？ 

从对二者伦理体系的基本阐述可以看出，二者都在其体系中赋予极大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西田是

以纯粹经验为本体，以意志为统一力，以意志活动的不断分化、不断统一来发展出自己的伦理体系；而

洛采直接从善本身出发，以善为基础构建起形而上学和实在论，而善的实质内容必须要以感觉来充实，

善的稳固性又要以理性来规导。但西田无法解释恶的意志的问题，洛采无法找到合理的综合方式，本文

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的体系，来兼容二者。 

4.1. “恶”的意志何以界定？ 

西田从内在意识意志出发来定义善，尝试建立起像真理那样牢靠的伦理体系，他以意志作为一种目

的活动来刻画善，尝试以理性来规导意志活动的完成，赋予善一种客观价值性，显然他成功了，即善的

标准不再以僵硬的义务或法则来评定，而以意志活动完成与否来进行价值评判。但它忽视了具体的实质

内容，尽管意志活动的顺利完成会产生一种满足感，但是，如果一个“恶”的意志活动顺利完成，人的

精神也会获得满足感，例如我有一个抢劫的意志，抢劫的意志活动完成以后，这个意志活动及其动作的

完成究竟是善的行为还是恶的行为？ 
西田几多郎认为，“所谓善就是我们的内在要求即理想的实现，换句话说，就是意志的发展完成”[3]。

善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实现着的。因而，可以说西田的善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一体性。但是这种内在

意识上关于善的理论实践一体性终究是内在意识的活动，是心理主义式的实践性，并非外部具体实在的

实践性。在善的定义基础上，西田接着补充到，“行为的主要部分其实就是这种内在意识现象的意志，

外部的动作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因此即使由于某种障碍没有产生动作，但只要具有完整的意志时，也

可以称之为行为；反之即使产生了动作，如果没有充分的意志，也不能叫做行为”[3]。在西田看来，意

志的发展完成虽然总是伴随着动作的完成，但即使因为某种原因动作无法完成，那也能叫做行为，比如

植物人；反之，当意志受到某种阻碍不能发展完成，即使动作顺利完成，那也不能叫做行为，比如梦游。

可以看出，西田关于善的诠释是建立在意识内部即意志在意识内部的发展完成，善的实践性也是以意志

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活动的基础上的，而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实践性。 

4.2. 感性、理性何以综合？ 

洛采通过调和规范主义和快乐主义，尝试以感觉为善的实质内容，以理性来建立客观价值标准，最

终形成一个既有内容又能保证为真的善的体系，尽管最终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但这次尝试既指出了规范

主义与快乐主义的片面性，又给近代的伦理学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但是，道德如果最终取决于感觉数

据，而感觉又是主观性的，主观性的感觉被看作客观的标准，这样的客观标准真的具有普遍性吗？洛采

极力想要论证的是善的客观性，但是善又是从主观的感觉数据标准来衡量，这是自相矛盾的。洛采极力

想要做的是与快乐主义划清界限，最后又回到快乐主义的立场，这难道不是在背离自己的轨道？事实似

乎是，虽然洛采十分清楚地看到理性和感性都不足以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并欣然同意将两者都考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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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他未能理解它们在道德生活中的综合方式。不仅如此，他也未能清楚地理解这种综合的缺乏和需

要。这种双重失败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注意到的价值标准的动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理论并不令人

满意，因为它包含了矛盾的成分。 

4.3. “善的意志”何以可能？ 

康德把善的意志视为一切美德背后的根源，视为配享幸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本身，“在世界之内，

一般而言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够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7]。本

文提出的善的意志和康德有所不同，在西田活动主义和洛采对感觉和理性的综合方式的尝试，本文试图

调和洛采和西田的善的相关内容，构建一个更为开放的结构，试图使二者的观点能够在实践哲学领域更

好的相融，逃脱非此即彼的藩篱。如上文所说，西田善的结构规避了对善直接下定义，避开了摩尔所说

的自然主义谬误[8]，而是以一种活动说来阐释善是什么，即善是意志活动的发展完成和理想信念的实现，

但是如果意志活动的完成就是善的话，那么意志的恶或则恶的意志如何能称得上是善的呢？这是西田没

有办法避开的问题，即使在人格的善中有理性的规导因素，但是恶的意志不可能因为有理性存在而不能

彰显，比如某些具有恶的意志的人，往往都及其理性，比如奥斯集中营等。另外，洛采看到了善与感觉

的密切关系，同时也看到了善不能只有主观性和任意性，所以想通过理性和感觉的综合，将善的价值客

观化，但是洛采并没有找到通达这种综合的方式，最终又回到了自己所批判的快乐主义的立场。因此，

通过综合二者的优势，尝试以一种更大的体系来囊括二者的优势刻不容缓。 
首先，从西田的意志活动出发，善是一种意志活动的完成。但是这种意志活动并非所有的意志的活

动，而是无条件的善的活动的完成才是善的意志的活动，它不以人的主观性为转移，而是客观实在的。

当然，当这种“善的意志”活动顺利完成时，每个人内心都会产生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是共通的(就像

对美的鉴赏一样)，是对意志活动发展完成时的满足感和对善的意志本身的敬重感的结合而产生的愉悦

感，这就是洛采所要说的乐感；反之，如果这个善的意志活动最终没能完成，就会产生不满足的感觉，

但这时并非是恶，而是一种惋惜感，这是由于对善的意志的本身的敬重感和“善的意志”活动没能完成

的不满足感导致的；恶的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主体自身没有对“善的意志”本身怀有一种敬重感，但恶的

意志活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是由于恶的意志导致的，所以主体也会感到一种满足感；反之，如果主体

自身对“善的意志”怀满怀敬重感，恶的意志就不会产生，如果敬重感不足，那么恶的意志的完成就会

让主体产生敬重感与满足感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产生一种痛苦，这就是洛采所说的苦感。 
其次，“善的意志”的实质含义是什么呢？“善的意志”应该是所有善的事情得以可能的根据，即

康德所言，“善的意志”是能够被无限制的视为是善的，它是配享幸福背后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所有美

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善的意志并不因为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为它适宜于达到任何一个

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自身而善。康德的善的意志是一种静态的善的意志，是理论上的构建，但

本文所认为的善的意志，除了理论上所需要的实质内容之外，是需要以一种实践式的、动态的善的意志

活动来定义善的意志何以可能，并赋予善的意志一种感觉，即对善的意志本身的敬重感和对意志活动发

展完成的满足感的综合，即愉悦感。 
最后，“善的意志”如何可能呢？也就是说善的意志活动如何得以可能呢？那就是意志活动作为一

种冲动，想要去实现自身，去完成这个目的，这是意志活动自身的驱动力。另外，对善的意志的敬重感

和意志活动的满足感综合起来的愉悦感迫使我们去寻求这种感觉，“善的意志”作为一种实践着的活动，

在不断的刺激着主体去冒险，去活动，去实现自身。 

5. 结语 

西田几多郎批判了众多的伦理观，认为诸多伦理观对于善的各种阐释都不够完善，他试图像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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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主义假设一样，从不能怀疑的基点出发，来构建行为价值的规范。他以内在意识中意志的发展完

成来定义自己的善的观念，以事物自身的圆满实现来构建自己的伦理观——活动主义，得出善就是意志

的发展完成或理想的圆满实现；洛采以苦乐感为基础，试图以内在的主观体验来定义善的价值标准，再

通过与实在和真理的结合来规避善的主观标准的任意性和相对性，以求得构建起善的客观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西田从内在意识出发，将内在诸多精神要素看作“潜能”，将意志的发展完成看作“现实”，

这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观，“潜能”实现为“现实”就是善，否则就只是内在意识中的

诸多冲突着的欲望，没有任何意义；洛采的苦乐感很容易陷入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但洛采极力否认甚至

是批判快乐主义伦理观的立场，他试图调和康德的规范主义伦理学和快乐主义伦理学，试图在感觉的基

础上加入理性的因素，既构建起善的客观价值标准又没有忽视感觉的重要性，但事实是他未能理解感性

与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综合方式，不仅如此，他也未能清楚地理解这种综合的缺乏和需要，这使得他的

价值标准动摇。西田几多郎与洛采是处于不同时空的哲学家，他们在哲学领域都颇具造诣，并对善有深

入的研究，但是他们对善的理解都稍有缺陷，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正如海德格尔

在《诗人何为》[9]中所言，“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

的地方了。”本文以康德对善的意志的理性规定，对西田的活动主义伦理学与洛采的感觉说进行综合，

这样既避免了西田的善因缺乏实质内容和“恶”无法界定而受到诟病，又以一种洛采想要寻求的感性和

理性的综合方式，从而建构了一种活动着的善良意志体系，使得“善的意志”的体系既有感性的一面，

又有理性的一面。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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